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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94、900940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名城、大名城 B      编号：2018-093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事

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1

月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

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（2018）2600号），

函件全文内容如下：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3号－季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13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

告的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核实并对外披露。 

1. 三季报显示，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收22.62亿元，环比下降

31.72%；归母净利润-2.097亿元，环比下降192.05%。相较于营收，

归母净利润出现大幅下降并且形成亏损的原因是公司融资租赁业务

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导致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高达3.80亿元。（1）请

公司详细说明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其依据是否充分合理；（2）2018

年上半年公司仅确认4511.87万元资产减值损失，三季度却集中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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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0亿元减值损失，请公司结合融资租赁业务的经营模式详细说明前

后出现较大反差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3）请公司说明该业务的后续经营

风险以及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2. 半年报显示，公司的委托贷款资产规模达到46.01亿元，规

模较大。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报告期内委托贷款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、

营业成本、主要客户、贷款额度、资金利率、期限、是否存在逾期以

及三季报是否已充分评估该业务的减值迹象并计提减值准备。 

3. 三季报显示，公司其他应付款为91亿元，占流动负债的

31.11%，金额较大且从年初以来一直维持该水平。请公司结合金控业

务经营情况详细说明大额其他应付款形成的原因、对象和合理性。 

4. 2016年4月，公司收购中程租赁100%股权，中程租赁主要从

事融资租赁等类金融业务。交易对手方昊睿融兴等三家公司共同承

诺，收购完成后，中程租赁2016年-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

于2亿、3亿、4亿、5亿元整，中植集团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。请公

司结合融资租赁等类金融业务风险情况详细说明中程租赁本年度业

绩承诺能否实现，业绩承诺方的资信情况以及公司是否已采取相关措

施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13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

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

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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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，高度重视，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问

询函回复工作，待回复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按要求及时予以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            2018年 11 月 2 日 

 


